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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路怒症」發作！什麼是逼⾞？會有什麼交通罰則？

⽂:⿈正⿓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⾞‧交通  ‧ 2024-08-02

案例

危險駕駛層出不窮，是臺灣交通亂象之⼀，新聞媒體時不時就可⾒因⾏⾞糾紛引發的逼⾞⾏為，甚⾄直接
上演街頭全武⾏，但究竟什麼是逼⾞？我們的法律⼜能扮演什麼⾓⾊呢？如果真的有逼⾞⾏為，在交通罰
則上，會有什麼責任[1]？

註腳

本⽂

   本篇主要討論「逼⾞」的⾏政罰則，刑罰的責任可以參考⽂章，李侑宸（2022），《逼⾞⼀時爽，
⼩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！》。

[1]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15123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ar-driving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rime-penalty/954


圖1 什麼是逼⾞？逼⾞會⾯臨哪些罰則？
資料來源：⿈正⿓ / 繪圖：Yen、侯懿純



⼀、逼⾞的定義（⾒圖1）

⼀般⼈聽到逼⾞，腦海中浮現的畫⾯，可能會是「未保持安全⾞距，在後⾯狂按喇叭逼迫前⾞讓道」或「以極
近距離加速超越前⾞並驟然切⼊前⾞路線」或「突然急煞甚⾄煞停，迫使後⾞跟著急煞」等等的情境。

但法律其實並沒有清楚定義什麼是逼⾞，如果從政府各類⽂宣中[1]觀察可以得知，逼⾞其實就是危險駕駛⾏為
的⼀種類型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簡稱：道交條例）有針對危險駕駛處罰的明⽂規定。

（⼀）開（騎）⾞上路須遵守的基本⾏⾞義務

開（騎）⾞上路必須遵守相關法規義務，駕駛⼈如果惡意違反以下⾏⾞義務，影響其他⽤路⼈安全，不但是道
交條例的危險駕駛⾏為，也可能會被認定構成逼⾞。

（⼆）什麼是危險駕駛⾏為？

危險駕駛最早⽴法的⽬的是遏阻飆⾞族危害道路安全[7]，依道交條例規定的危險駕駛⾏為類型有以下幾
種[8]：

（三）逼⾞是危險駕駛⾏為的類型之⼀

1. 逼⾞的態樣

雖然法律沒有明⽂規定「逼⾞」的定義，但並⾮上⾯列舉所有的危險駕駛⾏為都是逼⾞⾏為，有認為道交條例

1. 與前⾞保持隨時可煞停的距離[2]。

2. 無狀況不得驟停[3]。

3. 不得任意變換⾞道或蛇⾏[4]。

4. 按喇叭需依照規定[5]。

5. 使⽤燈光需依照規定[6]。

1. 在道路上蛇⾏，或以其他危險⽅式駕⾞。危險⽅式駕⾞，例如：雙⼿放開騎⾞[9]、側掛磨膝過彎[10]。
2. ⾏⾞速度⽐規定的最⾼時速還超過40公⾥。
3. 任意以迫近、驟然變換⾞道或其他不當⽅式，迫使他⾞讓道。
4. ⾮遇突發狀況，在⾏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、煞⾞或於⾞道中暫停。
5. 拆除消⾳器，或以其他⽅式造成噪⾳。
6. 在⾼速公路或快速公路迴⾞、倒⾞、逆向⾏駛。



規定的危險駕駛⾏為中，「3. 任意以迫近、驟然變換⾞道或其他不當⽅式，迫使他⾞讓道」以及「4. ⾮遇突
發狀況，在⾏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、煞⾞或於⾞道中暫停」兩種才是惡意逼⾞[11]。

也有將惡意逼⾞的態樣分成以下幾種類型[12]，符合這類的危險駕駛⾏為，才可能會依個案事實被認定是惡意
逼⾞[13]：

（1）單⾞道寬敞或多⾞道前⽅無礙，⾮遇突發狀況（例如：前⽅剛發⽣⾞禍、路樹倒塌等 [14 ]）卻故意
變換⾞道驟然、刻意迫近。

（2）急切於⾞前後，急煞或刻意阻擋⾞輛⾏進。

（3）利⽤⾞輛體型蓄意壓迫其他⾞輛⾏駛空間，或連續（不只1、2下）閃爍⼤燈、鳴（⻑）按喇叭迫使
前⾞讓道 [15 ]。

2. 逼⾞的罰則

如果被認定是逼⾞⾏為，查獲時會被當場禁⽌駕駛[16]，若有肇事，並同時吊銷駕照[17]，且可能⾯臨以下的
罰則[18]：

（1）機⾞：新臺幣（下同）16000元罰鍰＋違規點數3點＋接受道安講習。

（2）汽⾞：24000元罰鍰＋違規點數3點＋接受道安講習。

（3）不論⾞種，⼀年內再犯：36000元罰鍰＋違規點數3點＋接受道安講習。

⼆、未達惡意逼⾞的程度，仍會受罰

逼⾞⾏為，依照不同⾏為類型，可能會有不同的⾏政罰則[19]，如果有逼近前⾞迫使讓道的⾏為，且已經達逼
⾞程度時，則會以危險駕駛⾏為處以⾏政罰鍰[20]；如果未達逼⾞程度，雖然不會成⽴危險駕駛⾏為，但逼近
前⾞迫使讓道的⾏為，仍可能⾯臨以下罰則：

（⼀）逼近前⾞，迫使讓道

1. 在⾼速（梅花）、快速公路（紅盾牌）路段上[21]

（1）⼩型⾞：3000元罰鍰＋違規點數2點。



（2）⼤型⾞：4000元罰鍰＋違規點數2點。

（3）載運危險物品⾞輛 [22 ]：6000元罰鍰＋違規點數2點。

2. 在⾮⾼速、快速公路的路段上[23]：600元罰鍰。

（⼆）逼近前⾞，連續鳴按喇叭迫使讓道：300元罰鍰 [24 ]。

（三）逼近前⾞，連續閃遠燈迫使讓道 [25 ]

1. 機⾞、⼩型⾞：1200元罰鍰＋違規點數1點。

2. ⼤型⾞：2800元罰鍰＋違規點數1點。

（四）超越前⾞後，切換⾞道⾄他⾞前，逼迫他⾞（俗稱剪線）

1. 在⾼速（梅花）、快速公路（紅盾牌）路段上[26]

（1）⼩型⾞：3000元罰鍰＋違規點數2點。

（2）⼤型⾞：4500元罰鍰＋違規點數2點。

（3）載運危險物品⾞輛：6000元罰鍰＋違規點數2點。

2. 在⾮⾼速、快速公路的路段上[27]

（1）⼩型⾞：1200元罰鍰。

（2）⼤型⾞：1200元或1800元罰鍰。

（3）載運危險物品⾞輛：2400元罰鍰。

⽽且都可能記違規點數1點。

三、⼩結



逼⾞雖然不是法律⽤語，認定上也有⼀定的模糊空間，但可以簡單定義為「出於妨害他⼈⽤路權且違反道交條
例的⼀種危險駕駛⾏為」，也因此在法律責任上，除了違反交通規則的相關罰則外，依照逼⾞者的主觀意圖
（由司法單位認定），可能會有妨害公眾往來[28]、強制[29]、傷害[30]、過失致死傷[31]甚⾄殺⼈[32]等罪的
適⽤，以及後續的⺠事賠償責任。

⾯對⽇益成⻑的⾞輛數量，臺灣並未從源頭加以控管，針對駕駛⼈的考訓制度也相對貧乏的現狀下，許多駕駛
並沒有「（所駕駛動⼒⾞輛的破壞）能⼒越強，責任越重」的觀念，加上道路壅塞導致⼼態上耐性降低，⾏⾞
糾紛的數量必然會隨之提升，但還是要奉勸各位⽤路⼈，永遠對於駕駛⾏為要抱持著戒慎恐懼的態度，切勿因
失去耐⼼⽽失去理智，從⽽做出逼⾞⾏為，否則很有可能釀成悲劇，還有上述的法律責任接踵⽽來，只因⼀時
快感⽽造成個⼈、社會的巨⼤成本，得不償失。

註腳
   中華⺠國內政部警政署（2023），《汽⾞駕駛⼈惡意逼⾞的危險駕駛⾏為，有無處罰規定？》。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⼤隊（2019），《惡意逼⾞宣導》。
[1]

 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：「汽⾞在同⼀⾞道⾏駛時，除擬超越前⾞外，後⾞與前⾞之間應保持隨
時可以煞停之距離，不得任意以迫近或其他⽅式，迫使前⾞讓道。」

[2]

 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2項：「汽⾞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，不得任意驟然減速、煞⾞或於⾞道中
暫停。前⾞如須減速暫停，駕駛⼈應預先顯⽰燈光或⼿勢告知後⾞，後⾞駕駛⼈應隨時注意前⾞之⾏動。
」

[3]

 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：「汽⾞⾏駛時，駕駛⼈應注意⾞前狀況及兩⾞並⾏之間隔，並隨時採取
必要之安全措施，不得在道路上蛇⾏，或以其他危險⽅式駕⾞。」

[4]

 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2條：「
I汽⾞除有下列情事之⼀者外，不得按鳴喇叭：
⼀、⾏近急彎，上坡道頂端視距不良者。
⼆、在郊外道路同⼀⾞道上⾏⾞欲超越前⾏⾞時。
三、遇有緊急或危險情況時。
II前項按鳴喇叭，應以單響為原則，並不得連續按鳴三次，每次時間不得超過半秒鐘。」

[5]

 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1條第1項第3款：「汽⾞超⾞時，應依下列規定：……三、欲超越同⼀⾞道之前
⾞時，須先按鳴喇叭⼆單響或變換燈光⼀次，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迫使前⾞允讓。」

[6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修法理由（2013/12/24）：「⼀、原條⽂之⽴法⽬的，原為遏阻飆⾞族之
危害道路安全的⾏徑所設，是以該條構成要件列舉在道路上蛇⾏、⾏⾞速度超過規定最⾼時速六⼗公⾥，
及拆除消⾳器等均為飆⾞典型⾏為，為涵蓋實際上可能發⽣的危險駕駛態樣，第⼀項爰增訂第三款及第四
款。」

[7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：「汽⾞駕駛⼈駕駛汽⾞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
萬六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⽌其駕駛：

[8]

https://www.npa.gov.tw/ch/app/faq/view?module=faq&id=2144&serno=A1078875
https://www.traffic.police.ntpc.gov.tw/cp-1216-65925-27.html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3&flno=9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3&flno=9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3&flno=9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3&flno=9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3&flno=10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43


⼀、在道路上蛇⾏，或以其他危險⽅式駕⾞。
⼆、⾏⾞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⾼時速四⼗公⾥。
三、任意以迫近、驟然變換⾞道或其他不當⽅式，迫使他⾞讓道。
四、⾮遇突發狀況，在⾏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、煞⾞或於⾞道中暫停。
五、拆除消⾳器，或以其他⽅式造成噪⾳。
六、在⾼速公路或快速公路迴⾞、倒⾞、逆向⾏駛。」

   臺北⾼等⾏政法院⾼等庭112年度交上字第223號判決：「經查，本件被上訴⼈確有於如事實概要欄所載
之時間、地點放開雙⼿（約1秒）騎系爭機⾞之情，為原審依其勘驗採證影⽚之結果（並擷取錄影畫⾯製
成照⽚在卷）所認定之事實（原判決第5⾴），⽽機⾞係屬於應透過⼈為操縱⽅得控制其⾏⽌、⾏向、速
度等作動之動⼒交通⼯具，被上訴⼈將雙⼿脫離系爭機⾞把⼿⽽任由機⾞⾏駛之⾏為，使系爭機⾞置於失
去⼈為控制的狀態，則上訴⼈以被上訴⼈之駕駛⾏為屬於『以其他危險⽅式駕⾞』，⾃⾮無據。」

[9]

   臺北⾼等⾏政法院⾼等庭112年度交上字第200號判決：「系爭機⾞駕駛⼈確實有以側掛、過彎磨膝之騎
乘⽅式駕駛系爭機⾞，因⽽認定系爭機⾞駕駛⼈此種駕駛⾏為，如稍有不甚將對駕駛⼈⾃⾝及其他⽤路⼈
產⽣嚴重危害，⾃該當於道交條例第43條第1項第1款之『其他危險⽅式駕⾞』，……。」

[10]

   中華⺠國內政部警政署（2023），《汽⾞駕駛⼈惡意逼⾞的危險駕駛⾏為，有無處罰規定？》。[11]

   ⿈兆儀（2020），《防範惡意逼⾞之研析》。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⼤隊（2019），《惡意逼⾞宣導》。

[12]

   ⾼雄⾼等⾏政法院⾼等庭112年度交上字第138號判決：「……⽽當時提案條⽂臚列4款逼⾞⾏為，亦即
『⾮為⾏⾞⽬的惡意逼近（第1款）』『驟然或任意變換⾞道迫使他⾞讓道（第2款）』『未遇特殊狀況
，驟然減速、煞⾞或在⾞道中臨時停⾞或停⾞（第3款）』『其他以危險⽅式駕⾞或惡意逼迫他⼈讓路的
⾏為（第4款）』，提案理由則係記載：『⼜「逼⾞」⼀詞，係社會上對於請前⾞讓路或超越前⾞的俗稱
，若只是閃⼀兩下⼤燈（或按⼀兩下喇叭），希望前⾞讓後⽅快速⾞輛，若納⼊法規範則屬過苛。是以關
於已達危險駕駛的『逼⾞』⾏為應有明確規範，本項第1款⾄第3款針對惡性重⼤的逼⾞⾏為作例⽰性規
定，第4項為概括規定。』」

[13]

   ⾼雄⾼等⾏政法院⾼等庭112年度交上字第138號判決：「⾄第4款所稱『突發狀況』，應係指具有⽴即
發⽣危險之緊迫狀況存在（如前⽅甫發⽣⾞禍事故、前⽅有掉落之輪胎、倒塌之路樹襲來或其他相類程度
事件），駕駛⼈若不⽴即採取減速、煞⾞或於⾞道中暫停之措施，即會發⽣其他⾏⾞上之事故或其他⼈員
⽣命、⾝體之危險等，始⾜當之，是⾞輛於⾏駛中如無此等重⼤危險性或急迫性之突發狀況存在，⾃均不
得任意驟然減速、煞⾞或於⾞道中暫停，否則即有上開規定之違反。」

[14]

   ⽴法院公報第102卷第84期院會紀錄（2013/12/24）：「委員李昆澤說明其等23⼈擬具『道路交通管
理處罰條例部分條⽂修正草案』案提案要旨，『逼⾞』⼀詞，係社會上對於要求前⾞讓路或超越前⾞的俗
稱，包含的型態廣泛，若只是閃⼀兩下⼤燈（或按⼀兩下喇叭），希望前⾞讓後⽅⾞輛先通⾏，即納⼊法
規範當然過苛與不當。實務上，駕駛若未依規定變換⾞道⽅式逼迫前⾞讓路、後⾞違規超⾞到前⽅驟然煞
⾞的挑釁⾏為，該等『惡意』使⽤危險動作迫使他⼈讓路，不僅對道路其他駕駛⼈的安全構成威脅，也有
害道路⾏⾞安全秩序。」

[15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1項。[16]
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BA,112%252c%25e4%25ba%25a4%25e4%25b8%258a%252c223%252c20240306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BA,112%252c%25e4%25ba%25a4%25e4%25b8%258a%252c200%252c20231228%252c1
https://www.npa.gov.tw/ch/app/faq/view?module=faq&id=2144&serno=A1078875
https://www.ly.gov.tw/Pages/Detail.aspx?nodeid=6590&pid=205587
https://www.traffic.police.ntpc.gov.tw/cp-1216-65925-27.html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KSBA,112%252c%25e4%25ba%25a4%25e4%25b8%258a%252c138%252c20240206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KSBA,112%252c%25e4%25ba%25a4%25e4%25b8%258a%252c138%252c20240206%252c1
https://ppg.ly.gov.tw/ppg/PublicationOfficialGazettes/download/communique1/final/pdf/102/84/LCIDC01_1028401_00017.pdf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43
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第2項：「汽⾞駕駛⼈違反前項第⼀款⾄第四款情形因⽽肇事者，並吊銷其
駕駛執照；違反前項第五款情形，於⼀年內再度違反者，並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⽉。」

[17]

  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⼀裁罰基準表（2023.11.24）。[18]

  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⼀裁罰基準表（2023.11.24）。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3條第1項：「汽⾞駕駛⼈違反本條例規定者，除依規定處罰外，並得依對⾏⾞
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⼀點⾄三點。」

[19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。[20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2款：「汽⾞⾏駛於⾼速公路、快速公路，不遵使⽤限制、禁⽌、
⾏⾞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⽽有下列⾏為者，處汽⾞駕駛⼈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：……
⼆、未保持安全距離。」由於迫近逼⾞的⾏為，可單獨成⽴「未保持安全距離」的罰則，故⼀併列出。

[21]

  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4條第3項：「前⼆項所稱危險物品，係指歸屬於中華⺠國國家標準CNS 6864危險
物運輸標⽰之危險物品、有害事業廢棄物、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告之第⼀類⾄第三類毒性化學
物質、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。」

[22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8條第1款：「汽⾞駕駛⼈，駕駛汽⾞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
⼀千⼆百元以下罰鍰：⼀、不依規定保持前、後⾞距離。」

[23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1條：「汽⾞駕駛⼈，按鳴喇叭不依規定，或按鳴喇叭超過規定⾳量者，處新
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。」

[24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2條：「汽⾞駕駛⼈，不依規定使⽤燈光者，處新臺幣⼀千⼆百元以上三千六
百元以下罰鍰。」

[25]

   ⾼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1條第1、3款：「汽⾞在⾏駛途中，變換⾞道或超越前⾞時，應依
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指⽰，並不得有下列情形：
⼀、驟然或任意變換⾞道。……
三、未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。」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第1項第4款：「汽⾞⾏駛於⾼速公路、快速公路，不遵使⽤限制、禁⽌、
⾏⾞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⽽有下列⾏為者，處汽⾞駕駛⼈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：……
四、未依規定變換⾞道。」由於剪線逼⾞的⾏為，通常是「驟然變換⾞道」，可單獨成⽴「未依規定變換
⾞道」的罰則，故⼀並列出。

[26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7條第1項第3、4款：「汽⾞駕駛⼈超⾞時，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處新臺幣⼀
千⼆百元以上⼆千四百元以下罰鍰：……
三、在前⾏⾞之右側超⾞，或超⾞時未保持適當之間隔，或未⾏⾄安全距離即⾏駛⼊原⾏路線。
四、未經前⾏⾞表⽰允讓或靠邊慢⾏，即⾏超⾞。」

[27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85條第1項：「損壞或壅塞陸路、⽔路、橋樑或其他公眾往來之設備或以他法致⽣往來
之危險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⼀萬五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
[28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04條第1項：「以強暴、脅迫使⼈⾏無義務之事或妨害⼈⾏使權利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
徒刑、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
[29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4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GetFile.ashx?FileId=0000355510&lan=C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GetFile.ashx?FileId=0000355510&lan=C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6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4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3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3&FLNO=8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5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4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4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9&flno=1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3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K0040012&flno=4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18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04


延伸閱讀
李侑宸（2022），《逼⾞⼀時爽，⼩⼼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！》。
曾友俞（2024），《你別⾛，我已經報警了：遇到⾏⾞糾紛可以拔別⼈的鑰匙嗎？ 》。

標籤
 逼⾞，危險駕駛，迫使讓道，驟然急煞，連鳴喇叭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：「傷害⼈之⾝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⼗萬元以下罰
⾦。」

[30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76條：「因過失致⼈於死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中華⺠國刑法第284條：「因過失傷害⼈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⼗萬元以下罰⾦；致重傷者，
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3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71條：「
I 殺⼈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⼗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III 預備犯第⼀項之罪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
[32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27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27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28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271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rime-penalty/954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rime-penalty/11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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